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文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宁葡委发〔2025〕22号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 公安厅 农业农村厅
关于印发《联合开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投入品及产品质量安全检查行动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各相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安局、农业农村局：
为认真落实《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全面掌握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投入品及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风险隐患，严厉打击葡萄酒质量安全领域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公安厅、农业农村厅拟于2025年5月至8月，开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投入品及产品质量安全检查行动。现将《联合开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投入品及产品质量安全检查行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
产业园区管委会                 
   


自治区公安厅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2025年4月25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人：章冉 18195159066）






关于联合开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
投入品及产品质量安全检查行动
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关于葡萄酒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认真落实《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公安厅、农业农村厅拟于2025年5月至8月，联合开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投入品及产品质量安全检查行动（以下简称“行动”），全面检查产区内可能存在的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恶意竞争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葡萄酒领域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好“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声誉，维护好市场秩序。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精准掌握产区酿酒葡萄育苗和种植企业投入品使用状况，确保投入品安全、合规使用；全面把控产区葡萄酒生产加工环节质量，严格规范生产流程；对产区部分企业及电商平台销售的葡萄酒产品进行抽检，及时发现并处理质量问题；严格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杜绝违规现象；严厉打击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价格恶意竞争、商标侵权和地理标志冒用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葡萄酒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提升“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市场竞争力。
二、时间安排 
2025年5月—8月
三、重点任务 
（一）开展苗木质量安全抽查。严格落实育苗企业“三证一签”手续审查工作，对手续不全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核查苗木质量安全管理落实情况，评估制度建设、执行记录等方面是否完善与健全。加大对产区内育苗企业的抽检力度，按照不低于1%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样检测，确保苗木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对抽检不合格的苗木，监督企业立即销毁或做无害化处理。
（二）开展种植环节投入品质量安全检查。检查酒庄（企业）是否存在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农业投入品的行为，是否详细记录投入品使用种类、数量、使用时间及使用区域。严格检查化肥、有机肥使用是否安全，是否遵循科学的间隔制度，避免因施肥不当影响葡萄品质和土壤生态环境。建立种植环节投入品使用档案，要求酒庄（企业）如实记录投入品来源、使用情况等信息，便于追溯和管理。 
（三）开展生产加工环节质量安全检查。全面掌握酒庄（企业）原料来源，查验原料采购合同、产地证明、检验报告等资料，确保原料品质优良、来源可追溯。严格检查生产加工环境，依据食品生产安全相关标准，对车间卫生、通风条件、设备清洁等方面进行细致评估，不符合要求的责令限期整改。监督发酵过程是否符合食品生产安全质量管控要求，对发酵温度、时间、微生物指标等关键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和记录。检查生产车间、发酵设备、辅料添加剂是否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严禁使用不合格的设备和添加剂。全面掌握辖区内酒庄（企业）代加工情况，相关统计数据报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
（四）开展市场流通环节检查。对产区部分酒庄（企业）进入批发、零售市场以及电商平台的葡萄酒产品进行抽检。严格检查包装、保鲜、贮存、运输过程中，是否存在未按照国家有关强制性技术规范使用保鲜剂、甜蜜素、防腐剂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通过市场巡查、消费者举报、大数据监测等多种渠道，排查是否存在假冒伪劣产品，对涉嫌假冒伪劣的产品立即查封扣押，并深入调查溯源。依法查处未明码标价、价格欺诈、压级压价、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等不正当价格行为。
（五）开展商标、地理标志标签标识规范使用检查。检查产区内酒庄（企业）是否存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擅自使用地理标志等违法行为。检查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企业在使用地标时是否按相应标准（GB/T19504)、管理规范或相关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严厉打击伪造、冒用、超范围和延期使用地理标志专用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违法行为，对违规企业责令其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四、实施步骤 
（一）自查阶段（5月6日—6月30日）。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产区各市、县（区）葡萄产业主管部门联合市场监管、公安、农业农村、物价等部门，按照本方案重点任务要求，结合当地实际，组织力量对产区内酒庄（企业）开展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置，重大问题及时报送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
（二）解决问题阶段（7月1日—7月31日）。葡萄园区管委会联合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公安厅、农业农村厅等部门，根据市、县（区）主管部门报送的问题线索，对重点酒庄（企业）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生产加工不合规、产品质量检测不合格、商标侵权、冒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等问题，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三）工作总结阶段（8月1日—8月10日）。全面梳理检查开展情况，分析发现的共性问题和薄弱环节，总结推广好的工作方法和典型案例，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形成总结报告，报自治区分管领导审阅，并向社会公布检查成果，接受公众监督。
（四）建立常态化机制（长期）。各市、县（区）葡萄产业、市场监管、公安、农业农村部门，要以本次检查行动为契机，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制定年度检查计划，定期开展专项检查，设立线索举报专线，巩固检查行动成果，持续提升葡萄酒质量安全水平，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本次检查行动对推动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产区各市、县（区）要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建立工作责任制，确保任务层层分解、责任落实到人。
（二）密切协作配合，形成推进合力。相关市、县（区）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市场监管、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在检查工作中，对群众举报的酒庄（企业）和经营主体，要做到不包庇、不隐瞒，如实反映情况，共同开展调查处理。葡萄酒园区管委会加强与市场监管厅、公安厅、农业农村厅等部门的沟通会商，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及时解决行动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三）强化日常监督，建立长效机制。葡萄酒园区管委会每年联合市场监管厅、公安厅、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制定常态化的监督检查计划，做到明查与暗访相结合、检查与整改相结合。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研判，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将产区各市、县（区）的行动成效纳入自治区葡萄酒产业发展年度效能目标考核体系，建立健全葡萄酒产业监督执法长效工作机制，持续保障产区投入品及产品质量安全，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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